
臺北市重大交通事故處理行政體系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六日臺北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北市道字第六七五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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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道安會報召集工程、教
育、執法、監理、新聞等單位
檢討改善措施

交通部道安委員會管導會督導協助推動改善



      現場死亡人數在三人以上，或死傷人數在十人以上，或受傷人數在十五人以上者。
註二、臺北市聯營公車重大交通事故通報規定通報標準：達到「成案」標準者。
      通報受理單位：臺北市政府交通局第三科
      受話人：股長陸進勝
      受理電話：
      （一）辦公時間：
            七二九－一一五六，七二九－一一八一，七二五－六八七六
      （二）非辦公時間：
            六八二－０二七七
            B.B.CALL：０六００二一四三九＃一一０
            電話號碼＊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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